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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编码 CN25/00001515 
 

温室气体核查声明 
 

以下组织的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温室气体盘查清册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 号 

组织边界：涉及多地址，具体的组织边界信息在后续页列出 

 

已由 SGS 依据 ISO 14064-3:2019 进行了核查并满足以下要求 
 

ISO 14064-1:2018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1,365.04 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203,291.51 (基于市场) 208,805.55 (基于位置) 吨二氧化碳当量 

经量化的总排放量 

204,656.55 (基于市场) 210,170.59 (基于位置) 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类别详见本声明书的附件，声明书附件是本声明书的组成部分 

 

 
签署 

David Xin 
Sr. Director 

https://www.sgs.com/en/terms-and-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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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与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称作“委托方”）签订合同，依据 

 
ISO 14064-3:2019 
 

核查由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称作“责任方”）以温室气体报告形式提供的温室气体声

明，涵盖从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下文称作“报告期”）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 

 

角色和责任 

责任方的管理者负责组织的温室气体信息系统，依据该系统建立和维护记录及报告程序，包括计算

和决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及报告的排放量。 

SGS 有责任对由责任方提供的报告期的温室气体声明作出独立的温室气体核查意见。 

 

SGS 于 2025 年 02 月 20-21 日依据 ISO 14064-3:2019 要求对责任方提供的温室气体声明符合 

ISO 14064-1:2018 的要求进行了第三方核查。核查是基于委托方与 SGS 于 2025 年 02 月 20 日商

定的核查范围、目标和准则。 

 

保证等级 

商定的保证等级为合理保证。 

 

适用范围 

委托方委托SGS基于ISO 14064-3:2019进行一次独立核查，以确保责任方所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在下述的核查范围内符合ISO14064-1:2018的要求。责任方的温室气体声明是以历史数据与信

息来编制。 

 

范围覆盖组织边界内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 

 

• 组织边界的建立是遵循营运控制权。 

• 地址/活动边界：附录中列出了边界的详细信息。 

• 组织的基础设施、活动、技术和流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生产 

• 温室气体源、汇和/或库包括：责任方的温室气体清册和温室气体报告中所提出的温室气体

源。 

• 温室气体种类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

三氟化氮。 

• 以下期间的温室气体信息已被核查：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采用的全球变暖潜能：IPCC 第 6 次评估报告。 

• 核查声明的预期用户：私人使用者 

 

目标 

本次核查之目的是通过客观证据审查： 

• 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如组织的温室气体声明所述 

• 所报的数据是准确的、完整的、一致的、透明的和没有实质错误或遗漏。 

 

准则 

核查依据的准则是 ISO 14064-3:2019。 

 

重要性 

基于温室气体声明的预期用户的需要，本次核查的重要性阈值定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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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方法 

SGS 的方法是基于风险，理解所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相关的风险并加以控制，从而减轻风

险。我们的检查包括评估与排放量有关的证据和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披露。   

 

SGS 计划并执行工作来获取必要的信息、解释和证据，以提供保证等级，确保能公正地陈述在报

告期内的责任方的温室气体排放。 

 

SGS 核查责任方以温室气体报告的方式提供的温室气体声明，包括评估温室气体信息系统和报告

计划或协议。这次评估包括收集用以支持所报数据的证据，以及检查所参考的协议的条款是否一致

地和适当地应用。 
 

核查意见结论 

责任方提供了基于 ISO 14064-1:2018 要求的温室气体声明，声明在组织边界范围和报告期内共排

放温室气体 204,656.55 (基于市场) 210,170.59 (基于位置) 吨二氧化碳当量。 

 

SGS 基于商定的合理保证对责任方的温室气体声明独立核查后，出具的核查意见是： 

 

无保留意见 

责任方递交的的温室气体声明是依据 ISO 14064-1:2018对温室气体量化和准备报告，在重要性方

面表述公正，声明中的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的确实体现且有充分和适宜的证据予以支持。 

 

保留意见 

责任方递交的温室气体声明无重大错误，但存在缺陷而影响出具无保留的核查意见。 

 

否定意见 

责任方递交的温室气体声明： 

-存在重大错误 

-收集的证据无法支持出具保留意见或无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无法获取充分和适宜的证据来对责任方递交的温室气体声明是否依据ISO 14064-1:2018要求得到的

公正表达形成意见。 

 

本核查声明应与责任方温室气体报告的方式提供的温室气体声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说明。  

 
注：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 按 SGS 温室气体审定与核查服务通用条款发放此温室气体核查声明。此声明的内容基

于核查结果编制。可向责任方查询获取此温室气体核查声明及责任方温室气体声明(温室气体报告的副本)。此核查声明不可解除

委托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责任。此核查声明不对 SGS 造成约束, SGS 没有责任面对除其委托方以外的任何一方。 

本温室气体核查声明是以英语订立。若有任何译文差异，以英文版为准。 

 

附录 A 组织边界清单 

组织边界清单 

组织名称 组织边界描述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 号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云林中路 238 号，包括 D1 栋、D3

栋、D5 栋、E1 栋、E2 和 E3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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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按 ISO14064-1:2018） 
 

温室气体排放清册（按 ISO14064-1:2018） 

组织名称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边界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 号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云林中路 238 号，包括 D1 栋、D3 栋、D5 栋、E1 栋、E2 和

E3 栋 

报告期 2024.01.01-2024.12.31 

报告边界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类别 

直接排放 类别 1 直接排放 1,365.04 

间接排放 

类别 2 输入能源的间接排放 
36,046.73 (基于位置) 

30,532.70 (基于市场) 

类别 3 运输产生的间接排放 18,612.45 

类别 4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 113,588.09 

类别 5 与组织的产品使用有关的间接排放 40,558.28 

类别 6 其他间接排放 不适用 

 
 
 
 
 
 
 
 
 
 
 
 
 
 
 
 
 
 
 
 
 
 
 
 
 
 
 
 

 


